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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爱燕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爱燕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6011，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3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19421800.00元债
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爱燕。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陈爱燕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爱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爱燕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 85273700，85273718
陈爱燕联系电话：137588991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爱燕

2016年11月2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11 月 2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爱燕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温YQ2012120163
温YQ2013120062
温YQ2013120063

本金

19,421,800.00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

担保人

浙江兴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周建华、苏珠芬

抵押物情况

温州市乐成镇旭阳路上海花园桂花苑-36幢【乐政国用（2010）第1-254号，乐
房权证乐成镇字第51449号】，土地面积516.93平方米，房屋面积361.8平方米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CZ2016012，
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
金15920000.00元债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安
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 85273700，85273718
安吉九贝联系电话：132057111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11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温OH201286051
温OH201286048

本金

15920000.00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温州中厦房地产有限公司、林连贞、倪明连、陈
中华、叶鹭榕、夏爱玲、赵德法、潘三豹、叶凤瑛

抵押物情况

1.温州市锦绣路锦城商务楼1401室写字楼【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592581号】，面积750.5平方米；2.上海市新金桥路18号2701、
2609、2608室房产【沪房地浦字（2010）第016259,016254和016417号】，面积分别为131.2平方米、109.35平方米和112.84平方米。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8日

（2016）浙0110民初14106号
王冬富：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诉被告王冬富、浙江寰晟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7
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169号

姚水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0 民初 101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598号

章国荣、戚晓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95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911号

吴秋玲：本院受理原告余小波诉你名誉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3月7日9时在本院第1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713号

许夏凤：本院对原告潘金虎诉被告许夏凤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1民初57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91号

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佛山
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28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佛山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货款本金220898元。
二、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佛山
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截至2016年3月15日的逾期利
息损失2405.19元。三、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佛山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以本金
220898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16 年 3 月
16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四、
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佛山市
鸿光电器有限公司保证金 10000 元。上列第一、
二、三、四项之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付清。五、驳回原告佛山市鸿光电器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00 元（原告预交 4981 元），
由被告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519号

张一平、高丽丽：本院对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诉被告张一平、高
丽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45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张一平支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代偿款 101670
元。二、被告张一平支付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以101670元为基数，
按月利率20‰计算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三、被告张一平支付
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
公司律师代理费 3000 元。上列第一、二、三项之款
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原告浙江
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对被
告张一平名下的浙AYU498号车辆折价或者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五、被告高丽丽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2393元，由
被告张一平、高丽丽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382号

宁波晨杨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丽、王少坤诉你单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3 月 2 日 9 时在本院第 15 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698号

钱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诉被告钱星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
1、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99500元、利息3233元；2、
被告支付自2016年10月21日起至代偿还清日止的
以代偿款本息 102733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的
逾期还款利息；3、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
元；4、原告有权就上述第1、2、3项款项对被告提供的
抵押物（浙J2XC07车辆）以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3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081号

徐仁朝：本院受理原告郑国兴诉被告徐仁朝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徐仁朝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127民初3081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42号

宁波定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吕子剑、吕玉央：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东坊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
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裁定、保全裁定书）、诉讼保全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7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07号

王雪梅：原告宁波市亚洲姚江会餐饮娱乐发展
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波、王雪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
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裁定、保全裁定书）、诉讼保全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620号

应剑平：本院受理原告王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26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048号

宁波中洲化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台州市中洲
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舟山潍柴产品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中洲化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台州市中洲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2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答
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们
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6号

姚元旦、孙波、林奇斌：本院受理原告朱海翔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 民初 2366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555号

嵊州市安利达领带服饰织造有限公司、王云兰、
王云妹：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355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394号

汪伟争、林海味：本院受理原告陈志德与被告汪
伟争、林海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394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223号

俞曙、宁波中盈汇拓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吴成丛与被告郏志香、俞曙、宁波中盈汇拓控股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钱利国、曹君：本院受理原告陈明与被告钱利
国、曹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裁定书、转普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11361号

宁波市佳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董海港：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伊德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佳
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董海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证据
副本、审理传票、通知书（告知审判庭成员）、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张贴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0535号

章宏智、余姚市巨锋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徐建洪：
本院受理原告郑尧君与被告章宏智、余姚市巨锋模具
材料有限公司、徐建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10535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5：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8592号

徐哲开：本院受理谢松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5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5民初20号之一

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海百
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银
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该承兑汇票
号码为 30200053/25812101、汇票金额为人民币 3 万
元整、出票人为宁波七爱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宁波朗涌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宁波象
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年11月6日。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6年11月24日判决：一、富告申请人上海百
烁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的 号 码 30200053/
25812101、票面金额3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上海百烁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925号

梁忠江、陈秀玲、梁忠卫、何月红、新昌县迪尔
轴承有限公司、新昌县金潮轴承厂：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2017年2月17日下午14时50分在本院第十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199号

金士均、金林飞、金正年、王梦婕、金法华、金飞、
金秀红、浙江正丰自控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动力机
械配套厂、诸暨市华兰阀业有限公司、诸暨市飞灵机
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
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7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034号

周林刚、唐香香：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越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60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353号

绍兴米丝蜜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市海旭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企业借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3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823号

金海文：本院受理原告张照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823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4674号

上虞市越兴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郑东泉、王巧
英：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4 民初 467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720号

郑宗杰、黄上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民初4720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本案定于2017年3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714号

陈芙蓉、蒋志成、林细准：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2016）浙0303
民初471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3月3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079号

陈秀娜、方绪搞：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第二分公司与被告陈秀娜、方绪搞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3 民初 3079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